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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智慧团建系统团组织关系转接规范性指引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贯彻落实省委和团中央关于共青团改革攻坚的工作

部署，根据《团章》和《广东共青团整治软弱涣散基层组织

三年行动“命脉工程”实施方案》（团粤发〔2018〕12 号）

要求，以“智慧团建”为总牵引、总抓手和总阀门，从严从

实加强基层团组织建设，全面规范团组织关系转接工作。现

将广东智慧团建系统团组织关系转接规范性指引说明如下：

一、广东智慧团建系统团组织关系转接工作原则

（一）团员的学习、工作单位已建立团组织，其团组织

关系须跟随学习、工作关系变动进行转接。

（二）团员的学习、工作单位未建立团组织，其团组织

关系转入学习、工作单位所在地的村（社区）团支部。在特

殊情况下，如果村（社区）团支部暂时无法接收，由乡镇（街

道）团（工）委建立“流动团员团支部”接收。各级团组织

要层层压实责任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收应属于本组织的

团员。

（三）在毕业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接过程中，毕业生所

在学校团组织要核实好团员去向，认真审核督促其转出团组

织关系。

（四）团员处于无学习、无就业状态，原则上转入其户



- 2 -

籍所在地县（市、区）的“退回原籍团支部”，并由县（市、

区）团委根据团员实际流转情况，及时将该类团员转接至相

应团支部。

二、广东智慧团建系统涉及团组织关系转接有关事项

（一） 一名团员只能隶属于一个团支部。

（二）在团员的组织关系转接工作未完成前，其团组织

关系仍属于原团组织，其团费交纳、团员管理服务等工作由

原团组织负责。

（三）在团组织关系转接过程中，转出团支部、转出团

支部直接上级团组织、转入团支部均须手动审核团员组织关系转

接申请，转入团支部直接上级团组织在72小时内不审核将自动

通过，并由该组织负相关责任。

三、广东智慧团建系统涉及团组织关系转接业务场景

序

号
用户场景 处理办法

1 学生团员分班

分班时的两种情况说明：1.班级名称没有变化，可采用团员自主申请或团

支部操作两种方式完成转接；2.班级名称有变化，应由班团支部的上级团

组织新建好对应班级团支部后，再根据上述方式完成转接。

2
各 类 学

校 毕 业

生团员

已明确

就业去

向/在职

人员

团员自主申请将其团组织关系转入工作单位团支部；如果所在单位未建

立团支部，其团组织关系则转入工作单位所在地的村（社区）团支部；

在特殊情况下，如果村（社区）团支部暂时无法接收，则由乡镇（街道）

团（工）委建立“流动团员团支部”接收。

就业去

向未定

不升学的毕业生团员在每年 9 月 30日前未明确工作单位，由团员所在学

校团支部将该团员退回其户籍所在地县（市、区）的“退回原籍团支部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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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 类 学

校 毕 业

生团员

并由县（市、区）团委根据团员实际流转情况，及时将该类团员转接至

相应团支部。

（系统已为全省各县<市、区>设立好“退回原籍团支部”）

出省
由团员自主申请或所在团支部在线上选择转至广东省外，并填写团员去

向；其余工作按照线下组织关系转接工作流程处理

出境

由团员所在团支部将该团员退回其户籍所在地县（市、区）的“退回原

籍团支部”，并由县（市、区）团委根据团员实际流转情况，及时将该

类团员转接至其户籍所在地的村（社区）团支部。

升学（省

内）
由团员自主申请、特殊情况由团支部操作转入升学后的对应团支部。

暂缓就

业（高

校）

以学校为单位，建立“暂缓就业团支部（总支）”，接收暂缓就业团员

组织关系。

3
自由职业者/无业

团员

由团员所在团支部将该团员退回其户籍所在地县（市、区）的“退回原

籍团支部”，并由县（市、区）团委根据团员实际流转情况，及时将该

类团员转接至相应团支部；或转入团员常住地的村（社区）团支部。

4 退学团员

根据退学证明，由团员所在团支部将该团员退回其户籍所在地县（市、

区）的“退回原籍团支部”，并由县（市、区）团委根据团员实际流转

情况，及时将该类团员转接至相应团支部；或转入团员常住地的村（社

区）团支部。

工作要求：各学校团委根据实际情况，自行确定新生各团支部建立时间，一般不得晚于每年 9 月

15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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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广东智慧团建系统操作场景

一般情况总体流程如下：

（一）系统详细流程说明

1.团员自主转出

一般情况下，组织关系转接由团员本人发起申请，具体

操作如下：

登录到团员移动端首页，选择“组织关系转接”，准确

输入团支部简称，准确填写转出原因、团员去向（学习工作

单位、地址等），提交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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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功提交后，由转出团支部手动审核，再依次流转到转

出团支部直接上级团组织、接收团支部、接收团支部直接上

级团组织审核。

首页点击“我的消息”，转接页面中点击“组织关系转

接记录”，可以查看转接审核，团员可以联系相关团组织，

提醒审核。

2.团支部代团员转出

团支部选择“组织关系转接”→“发起转接”从列表选

择一个或多个团员，点击“申请转出团员”，选择或准确填

写转入团支部的简称，准确填写团员去向（学习工作单位、

地址等）提交即可。

成功提交后，由转出团支部直接上级团组织、转入团支

部、转入团支部直接上级团组织审核。

注:若选中的团员当前有未结束的接转流程或者未缴清

团费，不能发起转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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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组织关系转接审核

团员、组织的转接申请提出后，需要转出、转入团支部

及其直接上级团组织审核通过。具体审核操作流程如下:

（1）流程节点中的组织，点击“组织关系转接”→“待

审核”，列表中可以看到须本组织审核的转接业务。

（2）选中一名或多名团员，点击“审核”，可选择同

意（或退回）转接申请，则申请流转到下一节点（或退回申

请，结束转接流程）

点击团员名字，可查看该团员的转接业务详情（如下

图），以及个人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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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团组织的运营者还可以在微信企业号“广东共青团”

中直接审核，方便快捷：

如对以上内容有任何意见或建议，请拨打 020-37804609

或发邮件至 gdzhtj2018@qq.com，联系人：余洁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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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团章关于团员的有关规定

（一）年龄在十四周岁以上，二十八岁以下的中国青年，

承认团的章程，愿意参加团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、

执行团的决议和按期缴纳团费的，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主

义青年团。

（二）团员年满二十八周岁，没有担任团内职务，应该

办理离团手续。

（三）团员加入共产党以后仍保留团籍，年满二十八周

岁，没有在团内担任职务，不再保留团籍。

（四）团员由一个基层组织转移到另一个基层组织，必

须及时办理组织关系转接手续。

（五）团员没有正当理由，连续六个月不交纳团费、不

过团的组织生活，或连续六个月不做团组织分配的工作，均

被认为是自行脱团。


